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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 15克、桔梗 20克、甘草 10克、陈
皮 10克、青果 15克，用 1000克水煮开后，
再用温水熬制 45分钟，过滤后的药汤中加
入蜂蜜，分三次服用，连服 1—2疗程即可，
对急、慢性咽炎都有特效。一般复发性咽
炎患者服用当天即可好转，咽毒开始清除，
口干、咽干、灼热、发痒、声音嘶哑、干咳、恶
心、多痰、吭咳不停症状减轻，咽部异物感
消失。目前，这一快速治疗咽炎的小偏方，
经改良后加入了人参果、生地、胖大海等多

味中药，经国家相关部门检验批准，命名为
“38味咽康王”。厂家承诺：无论病史多长，
病情多重，“38味咽康王”治愈咽炎不复发，
治一个，好一个。

目前康维大药房总店（解放路立新小
学大门北侧），薛城百姓大药房（薛国大
酒店对过）已引进此药。也可拨打健康热
线：0632—6997488 咨询。现价：26
元/盒 并有特大优惠赠送。

26 元小偏方 治好老咽炎

关于医改，政府工作报告用一个完
整的段落进行阐述，可谓异常重视，且
决心坚定——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和
家庭幸福，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推进医
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
题。

“医改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涉及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
保障体制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等
许多方面。”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

“因此，深化医改不能单兵突进，要全方
位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药品供应、
监管体制等各方面的综合配套。”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兴安盟人民
医院医生司艳华坦言，百姓最为期待
的，是继续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以及
加速铺开大病保险。换句话说讲，老百
姓对医改最直接的检验就是看病还贵
不贵。

“覆盖农牧民的新农合政策虽然报

销比例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但享受这
个待遇的门槛还很高。”司艳华代表说，
有的地方新农合报销起付线就得上千
元，而且很多药品都不在报销的名录
里，患者花了几千块钱折腾一圈报销几
百元的案例不胜枚举。

在2012年发改委、人社部、卫生部
等 6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建立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文件后，目前全国已
经有27个省份出台了试点方案。按照
政策，在参保人得大病之后，除通过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报销医疗费之
外，超过封顶线的医疗费将由大病保险
按一定比例报销。

据了解，大病保险今年将在全国各
地广泛推行，从而覆盖已经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包括新农合）的所有参保人
员。“真心期待这项政策能够落实，惠及
更多的老百姓。”司艳华代表说。

社保、医疗、住房
“三把民生伞”如何撑好？
代表委员与专家畅谈落实民生保障改革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李
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政府工作
的根本目的，是
让全体人民过
上好日子。

两会代表
委员们认为，提
高人民生活水
平和质量，关键
是要把社保、医
疗、住房这“三
把民生伞”撑
好，使其不再成
为民生之困、之
难、之囧，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
出的“要坚持建
机制、补短板、
兜底线”，需要
更细微细致精
细的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
与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
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指出，这实际是两个
改革：一是将现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合并实施，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让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两制度衔接。

“这两项保险制度参保人数共计
8.2亿人左右，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一项
重头戏。”金维刚说，“目前这两项改革
都已启动，预计年内即可在全国大部分
地区施行。”

建立起统一的制度，完善好衔接办
法。“这样，使广大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

居民进可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缴
费并享受相应的待遇，退可由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制度‘兜底’。”有“农民工司
令”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说。

政策是好，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水
平还应该再提高一点，张全收说。据统
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
月人均达到81元，尚不及低保的一半。

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副部长胡晓
义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是参保对象共同
参与缴费的制度，不是政府单方面发钱
的制度。换句话说，城乡居保个人账户
积累少，因此养老金待遇不高。

但即便如此，81元还是太低，尤其
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今天，甚至买不了
一桶油，更不要说养老了。说白了，养
老金不能止于“零花钱”，政府必须继续
加大投入，代表委员们认为。

■社保：养老金不能止于81元“零花钱”

■医改：“看病不贵”是关键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对“安
居”有着极为深厚的情结，就连民生之
本的“乐业”也是排在其后。

报告提出：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
目标……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
度……提高大城市保障房比例。报告
还明确了今年保障房建设的具体目标
——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
户区 470万套以上……年内基本建成
保障房480万套。

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
张瀛岑分析，从报告内容上看，政府对
房地产调控概念弱化，将更多精力放在
了保障房。

其实，不少地方在两会前已经开列
了今年的保障房任务单：北京力争竣工
10万套、天津确保开建 6万套、安徽将
新建46万套……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此
前也表示，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完成开
工3600万套的任务是比较有希望的。

“实现全体百姓的‘安居梦’，最关
键的是让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全国
人大代表、济源市市长王宇燕说，将目
光更多投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
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明确目标、划定
时限，也体现了政府的担当。

不过，保障房建设、分配和管理中
的一些问题也引发了代表担忧。全国
政协委员、信阳毛尖集团董事长陈世强

说，部分保障房领域还存在把关不严、
分配不公；选址不当、空置率高；质量缩
水、居住隐患；保障房变商品房、福利房
以及有进无出、督查不严等乱象。

“保障房建设不能光看数字指标，
更重要的是要看质量指标和公平指
标。”全国人大代表、平顶山市委书记陈
建生说，必须严惩“开着宝马住保障房”
的乱象，也要杜绝“宁住城里一张床、不
住郊区保障房”的现象。

“公平有两个含义，一是分配要公
平，二是房屋质量、选址等要公平，绝不
能让保障房成为低劣的代名词，更不能
让保障房成为‘唐僧肉’。”王宇燕代表
说。

■保障房：质量、分配要“优先”

从正在召开的两会传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
对行政诉讼法进行大幅度修订。作为三大诉讼法之一，行
政诉讼法的修订广受关注。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对行诉法
首次“大修”，表明存在已久的“民告官”阻碍将会逐步得到
破除，中国社会民主程度进一步向前推动。

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发生在浙江。1988年 8月，浙江
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因不满县政府下发的《关于强行拆除
包郑照违章房屋的决定》，将县政府告到了法院。这一举动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尽管案件最终以包的败诉告终，但
作为“中国民告官第一人”，包郑照站在了中国行政诉讼的
起始点上。

包郑照案后不久，1988年 11月，在辽宁中部某县发生
一起母子三人状告公安局的案件。这是辽宁第一起“民告
官”案件。该县农民阎静波与邻居梁淑艳发生占道纠纷，双
方互相撕扯中，阎静波与两个儿子将梁淑艳打伤。县公安
局作出决定，对阎静波和一个儿子施以警告，对另一个儿子
行政拘留七天，同时承担梁淑艳的医疗费用和误工损失。

阎静波母子三人认为公安局认定他们殴打梁淑艳没有
事实根据。不久后，请人书写诉状，到县法院起诉公安机
关，被受理立案。事后阎静波说：“法院能受理我们的案件，
我很高兴，以前谁敢告公安局呢！”

3个月内，中国一南一北两起“民告官”案的相继发生，反
响极大，引发了人们对法治进步的思考和憧憬。而在当时，行
政诉讼法尚未出台，并没有专门的法律为老百姓撑腰。

包郑照、阎静波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和政府对簿公堂几
个月之后，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确定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
行。至此，“民告官”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也开启了法治的
新时代。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志权告
诉记者，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
迅速提高。行政诉讼“民告官”与民事诉讼不同，它不单纯
是一个救济法和诉讼法，更是一部监督法，是人民依据宪法
赋予监督权，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监督行为。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实施初期、实施的艰难期和发展的成熟期。其中成熟期
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稳步提高，“民
告官”的受案范围在扩大，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在放宽。与
此同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开始学会用行政诉讼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中国法学会会员孙长江认为，此次行诉法“大修”，将会
破除“民告官”的阻碍，而各地此前一直探索的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使得“民告官”机制日臻完善。“民告
官”的法律制度和配套体系凸显生命力。

早在1998年6月，陕西合阳县政府、法院联合下发了一个
实施意见，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2002年，辽宁
省沈阳市政府也发出了《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
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今年初，辽宁省政府法制办表示，
今后辽宁省将严格执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民告官，政
府及政府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低于70％。

一系列的办法，使得“民告官”官在法庭上难现身的顽
疾得到解决。此外，一把手出庭、用简易程序处理行政诉讼
案件等措施也陆续在一些地方出台。

如今，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首次“大修”，国家赔偿法、行
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
法律相继出台或修订，中国行政立法的体系日趋丰富和完
善，“民告官”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可以想象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和社会进步
也必将跨入新时代。”孙长江说。

中国修订行诉法
“民告官”阻碍有望破除


